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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生态旅游已成为当前的旅游热点。作为生态旅游经济生力军，乡村生态旅游既有利于

保护乡村原有生态环境，也有利于新农村建设。当前我国高度重视乡村生态旅游，已出台一系列相关法

律政策助力其发展。然而，在乡村生态旅游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为乡村生

态旅游管理带来了法律困境。对此，我国应从立法体系、执法管理、监督机制、守法教育四方面出发，

探索乡村生态旅游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对策，从而更好发展生态旅游业，推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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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cological tourism has become a current tourism hotspot. As 
a new force in the ecotourism economy, rural ecotourism is not only beneficial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rural areas, but also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rural areas. Currently, China attach-
es great importance to rural ecotourism and has introduced a series of relevant laws and policies 
to assist its development.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rural ecotourism, problems such 
as resource waste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have emerged, bringing legal difficulties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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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of rural ecotourism. In this regard, China should explore new strategies for the sus-
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tourism from four aspects: Legislative system, law 
enforcement management, supervision mechanism, and law-abiding education, in order to better 
develop the ecotourism industry and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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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旅游的需求也变得多样化。乡村生态旅游市场在乡村振兴战

略的背景下逐渐凸显，成为了旅游产业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对于乡村地区而言，“发展旅游产业逐

渐成为加快当地经济发展步伐的有效渠道之一”[1]，乡村生态旅游也为当地创造了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生

态价值。为确保乡村生态旅游持续健康发展，我国已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等法律法规，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改善农民居住环

境、增加农村收入，让乡村生态旅游成为乡村振兴新的动力。然而，当前我国乡村生态旅游在发展过程

中存在资源浪费、环境破坏、开发混乱等现实问题和法治困境，给乡村生态旅游的稳定和发展带来了挑

战。为此，我国应高度重视生态旅游资源保护和循环利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健全法律保障体系，让

严格科学的法律法规为乡村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2. 生态旅游和乡村生态旅游 

2.1. 生态旅游的概念 

生态旅游的思路最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提出，国际生态旅游协会将“生态旅游”定义为在自然区

域中进行的一种保护环境并为当地居民谋福利的负责任的旅游方式。世界上各国对生态旅游的定义各不

相同，我国旅游局在 2016 年提出生态旅游是“以可持续发展为理念，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为准则，以保

护生态环境为前提，依托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与之共生的人文生态，开展生态体验、生态认知、生态

教育并获得身心愉悦的旅游方式”[2]。一方面，生态旅游强调回归大自然，在观赏和旅行的过程中去享

受、探索大自然，陶冶情操；另一方面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2.2. 乡村生态旅游的概念及特征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生态旅游是在乡村地理空间范围内开展的生态旅游活动。拥有优美自然风光和独

特人文景观的乡村成为了生态旅游的主要承载地，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进行乡村生态游。乡村生态旅游

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生态保护性。乡村生态旅游应将生态保护理念融入旅游发展全过程，重点展示

乡村地区的自然风光和民风民俗等；二是地域性。乡村生态旅游发生在乡村地区，与乡村地区村民、生

活保持密切联系；三是形式的多样性。乡村的自然环境、民俗文化、人文建筑、历史遗迹、乡村生活等

都可以作为乡村生态旅游的表现形式，体现乡村的原生态。发展乡村生态旅游，不仅能有效提高城乡居

民素质，促进乡村地区剩余劳动力的就业，也能促进乡村地区产业和经济的发展，拓展巩固脱贫攻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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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促进我国乡村旅游业和乡村经济的协调发展。 

3. 乡村振兴下生态旅游面临的法治困境 

3.1. 法律体系不健全 

我国目前已颁布《旅游法》《环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印发《关于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的指导意见》等通知，对我国乡村生态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循环利用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也引导和推动

了我国乡村生态旅游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但目前我国有关乡村生态旅游的法律体系并不健全，目前应

用的相关法律法规目的是“加强生态旅游管理、促进旅游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3]，关于生态旅游资源

保护和循环利用方面的“基本法”和“专门法”较为薄弱，也并未涉及乡村旅游规划、乡村环境保护条

例等方面，缺乏针对性和全面性。具体来说，首先是生态旅游立法理念迷失。乡村生态旅游在发展中出

现了保护和开发、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重视经济利益而忽视了对乡村地区环境的保护。其

次，《旅游法》方面主要涉及旅游管理部门对旅游企业在设立、经营和管理方面的规定，并未提及对生

态环境保护的责任和义务，导致出现乡村生态旅游经营者乱排污水、卫生不达标、破坏当地环境等现象。

最后，各项法规、条例对于生态旅游的规定较为分散，如《风景名胜区条例》《海洋环境保护法》《森

林法》等根据生态旅游进行分别立法，过于原则化，并未涉及乡村生态旅游具体管理措施和方法，使得

在实践中的部分决策出现人为性、随意性特点。 

3.2. 执法管理存在漏洞 

发展乡村生态旅游业对于改进乡村布局、改善当地居住环境以及推动我国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

要意义。然而，当前乡村生态旅游在执法和管理方面仍存在一定问题。一是与其他传统旅游项目而言，

乡村生态旅游整个旅游系统缺少系统有效的管理机制，缺乏策划和管理专业人才，现有的常规旅游业法

律和管理条例并未对乡村生态旅游做出明确规定，导致执法不严、执法不力现象出现。二是并未设置专

门执法机构、配备专业素养的执法人员，这就出现了开发商和经营者行为不规范问题，致使在现实中时

常发生纷争，如出现农家游、农家乐等低层次重复建设，配套服务不到位，住宿卫生条件差，“所售农

产品价格欺诈、特色农产品以次充好等现象”[4]，不利于乡村生态旅游环境的稳定有序。三是乡村生态

旅游的管理涉及多领域和多部门，管理部门和执法部门缺乏统一有效和集中执法管理，并未对各自职责

划分明确，容易出现执法空白地带，导致乡村部分地区出现过度开发、私搭乱建等破坏自然景观以及浪

费资源等现象，损害乡村居住环境和当地村民合法利益。 

3.3. 监管机制缺乏效力 

乡村生态旅游作为广大乡村地区农民脱贫致富、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一部分，目前已卓有成效。我

国早在 2015 年印发的《关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意见》中就提到要提升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创

建水平，加大美丽乡村推介力度。此外，在《旅游法》《环境保护法》中都涉及对乡村生态旅游的法律

保护，另有相关政策加大了对乡村生态旅游的扶持力度。但乡村生态旅游的管理监督涉及多个部门，各

部门监管权限的设置不够明晰，易出现处理混乱、各自为政的局面，这大大影响了乡村生态旅游监管的

效力，也不利于乡村生态经济体系的发展。 
首先是我国采用属地管辖的原则，各旅游区的监管权被国家授权给地方政府，可能会出现同一旅游

区分属于不同政府的情况，如门票定价不统一，这都会给游客造成不好体验，也不利于景区统一规划，

导致监管权限出现混乱。其次，同一生态环境各类资源分属于不同管理部门，如森林、湖泊、人文建筑

分别被林业部门、水利部门、建筑部门分管。各部门在同一区域内行使权力，容易出现权力重叠或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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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辖的情况，不利于生态旅游资源和乡村人文景观的保护。最后，景区经营部门隶属于地方政府或与当

地政府关系密切，工作人员兼任经营部门和监督部门，出现政企不分现象。这就导致经营部门与监督部

门职责定位不清，监督部门无法公正有效进行监督，如对民俗、餐饮中的住宿卫生、食品安全、油污排

放放松检查和监督，为实现旅游区最大化利益让路，忽视生态环境保护，损害游客利益。 

3.4. 国民法律意识和环保意识淡薄 

乡村生态旅游的开发商、经营者、游客和当地村民的法律和环保意识都与乡村生态旅游的持续健康

发展息息相关，但部分群体的法律和环保意识仍有待提高。首先，乡村生态旅游的经营者部分为当代村

民，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普遍不高，法律意识淡薄，服务水平有待加强。与此同时，经营者在利用当

地生态旅游资源的过程中容易出现为获取经济利益而忽视生态环境的问题，造成了对当地自然环境的污

染和破坏。其次，游客素质良莠不齐。在乡村生态旅游中，部分游客会做出乱扔垃圾、刻字破坏当地人

文建筑、踩踏天然植被等不文明行为，导致后来者对当地生态旅游环境产生不良印象，不利于后续吸引

更多游客。最后，乡村生态旅游项目开发区域内通常存在湖泊、河道等水域，开发人员为吸引游客会在

水域周围设置旅游设施，景区内住宿、餐饮等经营者也多将生活废水排放进河道，造成乡村的水体污染，

同时餐饮业排放的油烟也会造成大气污染，破坏当地自然环境。 

4. 乡村振兴下生态旅游发展的法治化对策 

4.1. 完善乡村生态旅游法律体系 

乡村振兴是解决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促进乡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前生态旅游

已成为促进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提到“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

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5]，因此需要完善生态旅游法律体系，从而“实现乡村地区景观资源开发

与保护协调一致”[6]，促进乡村地区产业、文化、生态的全面振兴。 
一是明确可持续发展的立法理念。一旦国家片面注重经济利益，忽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肆意开

发原生态旅游资源而不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对当地乡村进行生态保护，那么不仅将导致生态环境的恶

化，也不利于生态旅游的良性发展。因此，在生态旅游法律法规中必须重视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

可持续发展，寻求旅游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旅游经济发展方式。二是实施生态旅游的专门立法。

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已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旅游资源保护法律体系，重视用法律手段来调

整生态旅游中产生的社会关系以及对生态环境造成的问题。因此，我国要根据生态旅游现状和未来发展，

在借鉴发达国家生态旅游法律体系的基础上，对生态旅游进行专门立法，尤其是对乡村生态旅游这一部

分进行科学系统的法律规范。首先要对生态旅游的设计、规划、开发等做出科学严格的界定，颁布关于

生态资源开发和管理、旅游区经营管理、评定等配套规章制度条例。其次要对旅游管理部门及从业人员

的素质、职业道德和行为进行严格管理，严肃法纪。最后要根据社会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对乡村地区

旅游业发展的目标、规模和速度做出科学系统的评估。完善生态旅游法律体系，有利于“增强法律法规

对于生态旅游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7]，保障旅游从业者、游客和当地村民相关利益，使生态旅游有法

可依，促进生态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 

4.2. 加大乡村生态旅游执法管理力度 

乡村生态旅游只有进行严格执法、科学管理，才能为其健康持续发展提供保障。首先要建立新型管

理模式，优化管理结构。要在乡村地区成立统一管理权限、执法权限的生态旅游区管理机构，最大限度

管理景区生态资源，注重经营、管理和安全问题。旅游、工商、交通、卫生等各部门需各司其职，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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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地村委的沟通对接，严防交通事故、人员踩踏等安全问题。其次要严格执法。在执法人员配备上，

要从优选择懂法律政策、具有高度责任感且热心于旅游业的工作人员作为乡村生态旅游的执法人员，并

经过严格考核和技能培训，组建一批高素质的执法队伍，促使生态旅游发展、精准扶贫政策和乡村振兴

政策进行顺畅融合。在日常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要对当地旅游区从业人员健康证过期、私拉电线、未

设置垃圾分类的垃圾桶进行严格登记，提出限期整改意见。最后要结合政府和专家意见，对当地生态环

境资源进行调查分析，合理规划乡村生态旅游未来发展，克服生态旅游发展中的各种困难和矛盾。地方

政府要加强对当地生态旅游资源的政策引导，促使旅游重点项目制定适当倾斜的帮扶策略，“实现生态

旅游、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协同实施”[8]。同时政府要切实保障游客、当地村民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扩宽村民创收渠道，提高村民对当地旅游开发的积极性和长久支持力度，促进村庄经营和乡村生态旅游

的发展。 

4.3. 健全乡村生态旅游监督机制 

推动新农村建设，助力乡村生态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对乡村生态旅游的监督。因此，必须

要通过法律明晰各监督部门的监督范围、效力，统筹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社会的监督权，增强各部门

的协同合作能力，充分发挥监督效能。 
首先要进一步健全乡村生态旅游行政执法的监督机制，引导监督部门重视日常执法检查和监督管理

工作，通过多渠道多手段加强对乡村生态旅游中住宿、交通、购物、饮食等全方位的监管，对开发者和

经营者的行为进行规范，避免重检查轻管理、检查工作“表面化”等行为。其次要加强司法机构对乡村

生态旅游中出现的法律问题的监督。要完善司法审查制度，加大对行政管理部门失职或渎职行为的监督

力度，此外还要确保司法独立，避免出现干扰执法办案的行为。再次要进行动态监控，及时对节假日等

旅游周期的人流量和车流量进行预估判断，指导当地完善应急处置预案，控制景区最大环境承载力。最

后要引导当地村民积极参与对外来游客、经营者、导游的舆论监督，自发维护乡村生态旅游市场秩序，

提升乡村生态旅游服务质量，从而减少对乡村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积极开展乡风文明建设。 

4.4. 加强生态保护法制宣传教育 

乡村生态旅游存在很多利益相关者，如政府、开发商、游客、当地村民等，公众的生态环保意识和

法律意识对乡村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公众必须树立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

理念，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共同为生态旅游的长远发展出力。 
从政府角度来说，政府要加强宏观调控，发挥自身的约束职能，对当地乡村的生态旅游开发进行长

期、总体规划，保障旅游开发和生态保护两者的共赢。政府还要深刻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守法

律法规，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力度，对开发商、游客、村民等进行法制宣传教育。从开发商角度来说，

开发商要在政府的组织和宣传下积极学习旅游、环境保护相关方面的法律法规，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生

态旅游理念，对乡村的生态旅游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和开发，突出当地乡村文化内涵。开发商还要

完善当地基础设施，设置污水处理系统，积极使用绿色环保建材，保护原汁原味的乡村特色，最大程度

降低对环境的污染和对原生态的破坏。此外，开发和规划人员要在节假日等旅游高峰期对游客人流量加

以限制，使得景区人流量在环境资源的最大承受限度之内，并对导游进行生态环保等方面的培训，为游

客带来更优质的服务。从游客角度来说，游客要在日常旅游过程中遵守法律法规、养成绿色低碳理念、

提高出行素质，减少随手丢弃垃圾、破坏人文建筑等不文明观光行为。从当地村民角度来说，乡村农民

一方面要积极提高对本民族、本地区传统文化、人文景观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培养对当地生态环境的保

护意识和法律意识。另一方面，村民要顺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要进行不断学习，提升自身业务能力，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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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英语口语等，并培加强一定水平的市场敏感性、观察能力，树立更加现代化、人性化的服务意识

[9]，积极建设乡村生态旅游。 

5. 结语 

作为一种新兴的绿色旅游消费方式，乡村生态旅游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得到了迅速发展，对农村经

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生态旅游法治建设需要全社会、

各领域的共同努力。面对当前我国乡村生态旅游出现的各类问题，我国从完善立法、加强执法管理、健

全监督机制、宣传守法意识四方面入手，积极维护生态保护和经济效益的协调共赢，促进乡村生态旅游

的可持续发展，加强我国国民的生态保护意识，让法治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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